	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乐中综执（2025）罚决字〔建设〕第1号

	行政相对人名称
	[bookmark: _GoBack]唐山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

	违法事实
	唐山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于2022年12月参加“新建乐山市第七中学通江校区项目（勘察设计）”的招投标（该项目中标价为2,766,600.00元），其投标文件硬件信息（MAC地址、CPU编号、硬盘序列号、IP地址）与中土大地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的投标文件硬件信息均一致，视为存在相互串通投标的行为。

	处罚依据
	违反条款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、第四十条第（一）项；处罚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第五十三条

	处罚内容
	处中标价（2,766,600元）5.6‰的罚款，即人民币15493元

	处罚机关
	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
	处罚决定
日期
	2025/04/29



